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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强化介入南海：战略动机、政策路径与制约因素

杨伯江（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刘　华（新华社参考消息报社《国际先驱导报》副主编）

日本并非南海域内国家，但曾有对南海侵

略和殖民统治的历史。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伴随对
印度支那的扩张，日本逐渐控制西沙群岛和南

沙群岛，并于１９３８年将南沙群岛命名为“新南
群岛”，编入日据台湾领土，①此后占据南海诸岛

直至“二战”战败投降。战后日本对南海政策的

演变可划分为四个阶段：一是战败至１９７０年代
末的“出局旁观期”，二是７０年代末至冷战结束
的“关注上升期”，三是冷战结束至２０１０年前后
的“介入启动期”，四是２０１０年之后特别是２０１２
年安倍晋三再度执政以来的“强化介入期”。

一、日本强化介入南海的战略动机

日本强化介入南海的核心动因在于通过制

造长期紧张局势“战略诱导”中国、美国及东盟

相关国家长期纠缠于这一地区热点，在阻止中

国主导南海区域的同时，牵制消耗中国战略资

源，减轻自身对华博弈压力；借突出南海主权争

议拉近与东盟关系，强化地区政治安全影响力；

为国内修宪强军营造外部条件，为“试水”新安

保法提供海外行动空间。

首先，从地缘政治与经济安全考虑，阻止中

国“垄断”南海区域，确保“海上生命线”畅通无

阻。南海是连接大洋的“海上走廊”，国际航运价

值突出，全球３７条航道由此通过，５０％以上的贸
易货物、１／３的原油以及１／２以上的天然气经过
这里运往世界各地。日本作为资源贫乏的岛国，

孤悬于西北太平洋一隅，对外经济联系依赖漫长

的海上运输，海上通道的安全一向是其经济安

全、国家安全中最脆弱的部分。目前，日本８０％
以上的石油供给及７０％以上的货物贸易要经过
南海，如果绕道菲律宾以东航行，运输成本将上

升２５％。② 南海可谓日本的 “海上生命线”，一

旦航线被切断，就等于切断了日本的经济动脉，

其经济发展将遭受毁灭性打击。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随着海洋议题愈加受到
国际社会的关注、特别是亚太地区海上争端局

势的升级，日本越来越强调其作为“海洋国家”

（而非“岛国”、更非陆上国家）的国家属性，对

海洋安保的重视程度急剧上升。２００７年４月，
首次执政的安倍晋三推动国会通过首份《海洋

基本法》，并在此基础上积极主动、有计划、有步

骤地推进海洋开发与安全政策。２０１３年１２月，
日本政府作为“外交与国家安全政策综合性方

针”首次制定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将应对

“依靠实力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保护海上

交通线、确保公海航行自由等作为海洋安保的

重点课题，提出要在强化领土安保的同时，充当

依据国际法和国际规则维护和发展“开放、稳定

的海洋”的主导性角色。２０１４年５月，日本首相
安倍晋三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中就解决海洋

争端提出“法律支配三原则”，即各国“依照国际

法提出正确主张、在纷争中不使用武力和威吓、

和平解决纷争”。

其次，配合美国刺激并保持南海局势热度，

牵制消耗中国战略资源，减轻对华博弈压力。

美国“重返亚太”为日本突破战后政治禁区、强

化地区安全作用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在南海问

题上同样如此。２０１０年７月，美国国务卿希拉
里在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上对南海问题“表

示出关注与兴趣”，称南海岛屿领土争端事关美

国国家利益，要以多方谈判方式予以解决。日

本《读卖新闻》等主流媒体随即发表社论，称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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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吹晋「南沙诸岛の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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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と现在」、『情癋』第４期
（２０１５年９月号）、七十九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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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国际合作阻止中国在南海的进出”，推动

民主党政府采取强硬政策。２０１１年９月，日本
首相野田佳彦与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在东京

发表联合声明，强调日本及日美同盟在亚太地

区稳定与繁荣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借此向美国表明，尽管“失去了２０年”，又刚刚
经历“３·１１”福岛灾难打击，日本仍有坚定意愿
与足够能力支持配合美国地区战略的调整，包

括对南海问题关注的升级。

与此同时，２０１０年钓鱼岛海域日方非法抓
扣中国渔民、渔船事件及２０１２年日本“国有化”
钓鱼岛之后，中日关系陷入空前低谷，包括军事

领域长时间、高强度的海空对峙在内，一度呈现

全面对抗态势。而在两国综合国力对比“中升

日降”趋势下，日方以一己之力对华长期紧绷，

明显力不从心。日本自卫队、海上保安厅舰机

及人员长期满负荷运转，时感捉襟见肘、疲于应

付。在此背景下，在日本的战略棋盘上，南海问

题、东海问题变得越来越相互关联、密不可分，

其目的在于拉南海声索国“联合对华”，①形成

东、南两翼策应之势，在东海、钓鱼岛问题上增

加筹码，分散对华博弈的压力。从这一目的出

发，日方寄望于挑动南海局势，刺激该问题成为

长期热点，以此牵扯中方精力和资源。在此方

面，日方行动明显带有对中国等相关国家“战略

诱导”的性质。无论是频借国际场合发声，还是

直接展示军事存在，日方都是主动设置议题，帮

助美国引导局势，诱导各方加大投入。

第三，借突出中国与相关国家主权争议，拉

近与东盟关系，强化地区政治、安全影响力。日

本视东盟为自身长期发展的重要海外依托，经济

能源利益是其对东南亚及南海政策的重要推动

力。东盟拥有６亿以上人口，目前是世界范围内
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未来亦可望保持

较长时间的快速增长。在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充

满不确定性、既有主要“引擎”普遍减速之际，日

本强化与东南亚国家经贸关系的战略意义不言

而喻。２０１２年安倍再次执政后，将东南亚作为首
次出访的目的地。２０１３年，日本企业对东南亚的
投资达到对华投资的３倍。随着中日企业、资本

在东南亚的竞争加剧，日本部分人将两国在本地

区的经济博弈视为“零和游戏”，谋求通过政治渗

透、经济绑定等方式，将东盟拉向日本一方，特别

是寄望借助南海问题在中国与东盟之间打入“楔

子”，进而助力其在东南亚的地缘争夺。

从更广阔的视角看，日本要强化国际政治

安全作用，基本手段无外乎增强自主安全能力、

强化日美同盟、推进地区合作三种，而与东南亚

相关国家合作能同时促进这三方面的进展。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安倍晋三于组阁次日在世界报业
辛迪加撰文，提出“菱形安保”构想，而东南亚、

南海处于这一由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及美国关

岛四角连接而成的“菱形”的中心位置，其在日

本对外战略中的地位被空前提升。２０１３年 １０
月，安倍晋三在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采访时

表示，日本将在亚洲发挥更强大的领导作用，包

括成为“地区安全领域的领袖”。此后，日本对

东南亚相关国家展开了全方位笼络，强调彼此

“拥有确保海上通道安全等共同的战略利益”以

及“共同拥有自由、民主、基本人权、法治等基本

价值观”。２０１５年版日本《防卫白皮书》在南海
问题上高调发声，通过显示“新的霸气”，对东南

亚国家证明自己是本地区一个可靠的盟友。②

第四，将“安全威胁”与国内立法直接关联，

为强军修宪寻找试验场。配合美国、牵制中国、

笼络东盟、确保海上航道安全还不是日本强化

介入南海动因的全部。日本在战后初期将东南

亚作为恢复经济与海外市场、重返国际社会的

起跳板，冷战后又将该地区作为实现“政治大

国”化的地缘依托和战略后院。进入２１世纪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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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海问题上支持与中国存在主权争议的国家，这对日

本来说很重要。因为“东京很可能有这样的算计：一旦钓鱼岛及

其附属岛屿争端爆发，或者从更广泛的合法性意义上来说，在国际

公众舆论的“法庭”上，这将促使其他国家更有可能支持日本的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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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日本对东南亚地区的“战略性利用”有增无

减，并在此过程中完成了对“南海利益”的重新

定位，将安全利益延伸到这一区域。① 综合经济

利益、地缘政治、对华牵制等多方面要素，当下

“对于日本的海上安全能力构建计划而言，没有

其他任何一个地方能比东南亚更为广阔了”。

“该地区一些既得利益者———菲律宾和越南与

北京在南海存在着很多主权争端，就像日本在

东海所面临的问题一样”。② 而且，在日本实际

废弃“武器出口三原则”背景下，东南亚还是其

潜在的武器出口市场。

继通过扩大解释宪法解禁了集体自卫权之

后，日本现任领导人将“明文修宪”即正面修改

宪法提上政治日程。修宪是安倍晋三的政治夙

愿，但需要适宜的国内外环境。在日本国内和

平主义力量仍存的背景下，制造和渲染周边紧

张局势、强调外部威胁，成为推动民众支持修宪

的基本路径。惟其如此，近年来日本安保政策

的蜕变与强化介入南海的动作在时间上高度重

合、本质上两位一体。２０１５年版《防卫白皮书》
首次刊载中国在南沙群岛修建人工岛的卫星图

像，暗示“有必要让本届国会正在审议的安保相

关法案尽早成立”。防卫相中谷元（ＧｅｎＮａｋａ
ｔａｎｉ）强调，“为应对急速变化的安保环境，需要
完善法制”。很明显，③日本政府在此过程中刻

意实现了两对关联：一是在应对“中国的海洋进

出”这一统一名目下，完成了东海与南海联动；

二是将“危机”描述直接导向安全立法。新版

《美日防卫合作指针》、新安保法，都为日本海外

介入行动提供了广阔空间，而在日本周边，较之

朝核问题、东海局势，无论在客观条件还是边际

效益上———对于军事力量的动用、对于军援军贸

手段的尝试以及对于日美联合行动的摸索，南海

问题都最适于被作为介入行动的“试验区”。

二、能力建设与政策选项

近年来军事要素在日本对外战略设计与实

施中的地位明显上升，而鉴于财政拮据，大幅提

高军费开支并非现实的选择，日本于是选择了

一条通过政治上自我松绑来实现提升安全防务

能力的路径。日本对南海的强化介入也是如

此。新安保法为行使集体自卫权打开了通道，

也为日本强化介入南海问题预设了空间。④ 以

新安保法为根据，日方可在南海实施诸多行动，

其中较具威胁的有以下三种：

一是判断南海局势为所谓“重要影响事

态”，在冲突时向美国或菲律宾等第三国提供后

方支援。过去，日本自卫队只能向美军提供后

方支援，且范围限制于“周边事态”（不包括南

海）。但此次新安保法通过后，只要日本政府判

断某一域外冲突为“重要影响事态”⑤，就可以向

当事美军或第三国提供后方支援，其地理限制

也被完全取消。而且，这一行动“在紧急时”无

需国会事先批准，可由政府先行处置，事后再由

国会追认授权。同时，日方的“后方支援”不仅

仅是“后勤支援”，还包括共享情报、提供基地、

协助搜救、为执行任务作战飞机加油补弹、提供

直升机航母供对象国航空器起降等作战支援行

动。据此，如果中国在南海与美国或其他国家

发生冲突，日方在国内法层面可以直接对后者

提供上述“后方支援”。这一方面可明显加强美

军在这一地区所获保障支持，另一方面在战时

可在相当程度上加强菲律宾等国的持续对抗能

力，并可能被相关国家视为重要国际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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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伯江：“日本插手南海的动机”，《环球》，２０１１年１０月
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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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防卫白皮书强调危机推动安保法”，《日本经济新

闻》，２０１５年７月２２日。
２０１５年７月日本国会辩论新安保法期间，安倍晋三就曾

公开提及，在南海地区扫雷亦可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形式。见二

阶堂勇「南シナ海の机雷除去、首相「集
#

的自卫
$

で
%&

」」，《朝

日新闻》网站，２０１５年７月２９日，ｈｔｔｐ：／／ｄｉｇｉｔａｌ．ａｓａｈｉ．ｃｏｍ／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ＡＳＨ７Ｙ５ＲＣＬＨ７ＹＵＴＦＫ００Ｓ．ｈｔｍｌ。

所谓“重要影响事态”，是指“如果置之不理则可能导致

对我国直接武力攻击等对我国和平及安全具有重要影响的事

态”。参见日本《重要影响事态に际して我が国の平和及び安全

を确保するための措置に
'

する法律》（即《周边事态法》）第一

条。本文中新安保法之法律文本均引自日本内阁官房网站，参见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ｓ．ｇｏ．ｊｐ／ｊｐ／ｇａｉｙｏｕｊｉｍｕｈｏｕｓｅｉ＿ｓｅｉｂｉ．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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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以保护和撤离侨民为借口，在形势紧

张时派遣自卫队“预置”于南海周边国家。新安

保法在《自卫队法》中新增“在外公民保护措

施”，相关条文规定，在对方国家同意等条件下，

日本可派遣自卫队，在对象国实施警戒保护、营

救和运输任务，且可“为完成任务而使用武

器”。① 而且，此类任务虽属于自卫队海外武装

行动，但仅需首相批准即可施行，无需国会批

准。“保护侨民”是日本过去对外战争中的常用

借口，此次新安保法相关内容的解释空间也十

分宽泛。有鉴于此，必须考虑到如下情况：即在

南海形势紧张时，日方可能以“保护侨民”等名

义派遣部队进入菲律宾等当事国，其实质是在

危机地区“预置”部队。

三是在南海地区发生冲突时，判断南海局

势为所谓“危机存亡事态”，与美国或菲律宾等

第三国实施联合作战。新安保法实施后，由于

集体自卫权已获解禁，日本已可在海外直接参

与联合作战，且其既可以在美日同盟框架以内，

亦可单独与第三国联合作战。由此，在日本国

内法层面上，如果南海发生冲突，在美方参与的

情况下，日方可在美日同盟框架内对美行使集

体自卫权，与美方联合作战；在美方不参与时，

日方亦可单独与菲律宾等当事国联合作战。日

方单独参战的“门槛”虽然较高，但其行使集体

自卫权的形式多样，其中不乏界限模糊的“亚战

争”手段。以安倍晋三曾提到的扫雷行动为例：

战时，如果日方并未全面参战，而仅以自卫队扫

雷舰艇进入南海，以“维护国际航道安全”等名

义实施扫雷行动，则应否被认为是敌对军事行

动？这其中为日方干预行动的选项预留了诸多

法律的模糊地带。

值得关注的是，新安保法的许多细节规定，

存在模糊和扩大解释的空间，减少了日本介入

海外行动的法理障碍。例如，根据《重要影响事

态法》，如无对象国的同意，日方提供后方支援

的地理范围不能涉及对象国领土（领海、领空）。

但是，在南海局势中，由于相关岛礁和海域的主

权存在争议，如果从日本国内法角度来看，日方

可能将相关岛礁和海域解释为支援对象国的领

土（领海、领空），从而依据支援对象国的同意，

规避各种地理范围的限制。

新安保法在行使集体自卫权、对第三国提供

后方支援、自卫队直接海外干预等方面赋予日本

政府巨大的行动空间，可视为日方介入南海事务

的“上限”。而在目前局势下，日方强化介入南海

问题更可能采取的现实政策选项有如下几种：

一是军舰单独巡航或联合巡航，展示“存

在”，强调同盟及伙伴关系。２０１６年以来，自卫
队先后派遣直升机航母、驱逐舰、扫雷舰艇和潜

艇，以访问、联合训练等名义进入南海，涉及舰

艇型号囊括其主要作战舰艇类型。从能力上

看，自卫队可在南海常态化部署小规模舰艇编

队并实施巡航。如其实施此类巡航，既有可能

是单独进行，亦有可能与美国、澳大利亚甚至菲

律宾等国海军进行联合巡航。行动目的主要为

展示“存在”，并强调美日同盟、日本与“伙伴

国”的关系，同时兼具抵近侦察作用。综合日方

国内讨论来看，日方目前尚无进入南海中方岛

礁１２海里水域的公开计划。但是，如日方军舰
在菲占、越占岛礁１２海里以内水域航行，在法
理上亦相当于进入中国领海。同时，此类航行

还蕴含日方对其他声索国主权的“认可”意味。

二是军机在南海常态化巡航，并参与组建

南海反潜体系。日本自卫队有亚洲最大的反潜

巡逻机群，一直是美国在西太地区重要的反潜

战“助手”。２０１５年６月，菲律宾时任总统阿基
诺访日时就曾表示，菲日双方正在讨论签署“部

队访问协定”（ＶＦＡ），其主要目的是允许日方反
潜巡逻机常驻菲律宾基地，并在南海地区展开

常态巡逻。在以菲律宾为始发基地时，日方

Ｐ－１、Ｐ－３Ｃ等反潜巡逻机的活动范围可覆盖南
海全境。此外，日本反潜巡逻机今年还曾“路

过”访问越南，与越方进行联合模拟演习。日本

海上自卫队的常规潜艇也可能从巴士海峡、巴

林塘海峡进入南海，配合反潜机实施搜索跟踪

行动。日方目前在吉布提常驻由两架 Ｐ－３Ｃ反
潜巡逻机组成的巡逻分队，并能够实现每周４—

３２

① 「自卫队法」、第八十四条の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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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次的巡逻强度。① 如果其在南海部署此类巡
逻分队，并结合潜艇水下活动，即可与美军巡逻

机、核潜艇等联合组建反潜侦察体系，并可能与

菲律宾、越南等国共享别国潜艇活动的情报。

三是对菲律宾、越南等声索国提供军援、军

贸和军训等支持，加强代理人“能力建设”。除

以自卫队直接介入南海外，“借力掣肘”是日方

干预南海事务的重要方式，其实质是在南海寻

找间接介入“代理人”。日方的主要手段将包

括：对菲、越等国提供军援、军售和军训，升级与

菲、越联合军演规模及强度，以及向菲、越提供

情报支持等。同时，这也是美方对日方提出的

希望之一。② 在军售军援方面，由于武器出口等

政策的转变，日方已能够向菲、越等国销售、租

借或赠送各类军用装备。除前文提到的巡逻机

等装备之外，从对方要求、性能、价格、技术敏感

性等方面判断，日方今后可能提供的装备包括

Ｐ－３Ｃ反潜机、常规潜艇、中型水面舰、导弹艇、
水上飞机等。③ 在联合军事行动领域，今年以

来，日方已与菲、越等国进行多次海空联合演

习，日本明年还将成为美菲“肩并肩”演习的正

式成员。可以预计，今后，此类演习规模、科目

范围等均可能升级，这将直接提升日菲、日越联

合军事行动的能力。同时，日本还可能加强与

菲、越等国的涉华情报共享力度。

四是继续利用外交场合和国际舆论对华施

压。外交施压是日方今后必将继续使用的手段，

其可能手段包括：继续利用现有国际法机制设置

议题，力图对中方形成国际法约束；在对华外交

中将南海议题作为谈判筹码；寻找级别更高、影

响力更广的多边场合炒作南海议题，力图给中国

造成更大麻烦，消耗中方外交资源。例如，日方在

２０１６年７月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国后，即
宣称要利用这一权力提出对南海问题的关切。④

三、强化介入政策的制约因素

新安保法为日本实施海外干预提供了多方

空间，日本以多种方式介入南海问题的危险性

在上升。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日方强化介入

南海势必极大损耗自身资源，同时受到自身“综

合能力”不足的制约，面临外交及国内政治、社

会、财政等多方面因素的牵制。这一点对于中

方准确预测日本下一步动作、综合施策、有力反

制而言十分重要。

首先，在“直接介入”方面，日方自身能力存

在局限性。以海上力量为例，海上自卫队现有

４１艘驱逐舰，分属 ４个护卫队群和 ５个地方
队。⑤ 其中，目前在亚丁湾海域常驻２艘驱逐舰
执行反海盗任务，每次出航约５个月，加上出航
前后的准备和恢复时间，可以认为海上自卫队

时常有３—４艘驱逐舰需用于亚丁湾护航任务。
同理，假设海上自卫队在南海常态化部署由 ２
艘驱逐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即需要３—４艘驱逐
舰用于这一任务。这意味着海上自卫队约２０％
的主力舰需要专用于海外任务。对于冷战结束

以后基本保持现有编制的海上自卫队而言，这

一负担恐将明显削弱其本土周围的兵力配属。

与此类似，自２０１２年以来，航空自卫队战斗机、
预警机等的紧急起飞次数、执勤时间等明显上

升，海上保安厅的巡逻船使用也较为紧张。以

现有规模推算，除前文提到的反潜巡逻机数量

４２

①

②

③

④

⑤

数据参见日本统合幕僚监部网站“ソマリア?·アデン

湾における海贼
%(

”专题：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ｄ．ｇｏ．ｊｐ／ｊｓ／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ｔｉ－ｐｉｒａｃｙ／ａｎｔｉ－ｐｉｒａｃｙ．ｈｔｍ。

时任第七舰队司令官罗伯特·托马斯（ＲｏｂｅｒｔＴｈｏｍａｓ）
２０１５年就曾建议，日本应不仅在装备方面帮助菲律宾，还应对菲
方人员提供培训。参见 ＴｉｍＫｅｌｌｙａｎｄＮｏｂｕｈｉｒｏＫｕｂｏ，“Ｕ．Ｓ．
ｗｏｕｌｄＷｅｌｃｏｍｅＪａｐａｎＡｉｒＰａｔｒｏｌｓｉｎ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ＲＥＵＴＥＲＳ，
２０１５年１月２９日，ｈｔｔｐ：／／ｉｎ．ｒｅｕｔｅｒｓ．ｃｏｍ／ａｒｔｉｃｌｅ／ｊａｐａｎ－ｓｏｕｔｈｃｈｉ
ｎａｓｅａ－ｉｄＩＮＫＢＮ０Ｌ２０Ｉ１２０１５０１２９。

２０１５年５月，在时任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访日之前，时
任菲律宾国防部长加斯明（ＶｏｌｔａｉｒｅＧａｚｍｉｎ）曾向媒体公布过一份菲
方向日方提交的军购愿望清单，其中包括Ｐ－３Ｃ巡逻机、“亲潮”级
常规潜艇、“隼”级导弹艇以及“白根”级驱逐舰。参见ＪａｓｏｎＥｓｔｒｅｌ
ｌａ，“Ａ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Ｄｅｆｅｎｓｅ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ＷｉｓｈＬｉｓｔＳｕｂｍｉｔｔｅｄｉｎＪａｐａｎ”，
ｍａｎｉｌａｌｉｖｅｗｉｒｅ网站，２０１５年５月２７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ａｎｉｌａｌｉｖｅｗｉｒｅ．
ｃｏｍ／２０１５／０５／ａ－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ｄｅｆｅｎｓｅ－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ｗｉｓｈ－ｌｉｓｔ－
ｓｕｂｍｉｔｔｅｄ－ｉｎ－ｊａｐａｎ／。

“「南シナ海问题を深く悬念」　要请あれば安保理议题
にも　

)

所国连大使が表明”，《产经新闻》网站，２０１６年７月２
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ａｎｋｅｉ．ｃｏｍ／ｗｏｒｌｄｎｅｗｓ１６０７０２／ｗｏｒ１６０７０２００４４－ｎ１．
ｈｔｍｌ。

《防卫ハンドブック》（《防卫手册》），朝云新闻社２０１５
年版，第２８５页。海上自卫队另有６艘排水量为２０００吨级的护卫
舰，因其执行远洋任务能力有限，暂且不列入这一计算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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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充裕之外，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航空自卫

队战斗机及支援飞机，以及海上保安厅的海上

巡逻力量，恐怕都难有常态化、长时间“分兵”海

外的余力。① 同时，考虑到日方财政因素，其自

卫队规模短期内也难有明显扩大。

其次，在“间接介入”方面，日方“代理人”

的能力和态度存在不确定性。从国际关系的

历史看，通过“代理人”介入地区矛盾，虽可以

收到避免直接冲突、形成同盟效应等好处，但

也会存在一些不可避免的问题，例如“代理人”

的能力以及态度问题。以“能力”为例，假设日

方向菲律宾提供菲方提出的各类装备，菲方是

否能够使其形成战斗力，并可对中方构成一定

威慑？在帮助菲方形成战斗力的过程中，日方

需要投入多大资源？从菲律宾此前军力建设

的情况来看，这一过程显然存在较大难度。如

果日方打算在南海长期掣肘中方，则低效的

“代理人”很可能会无谓耗费大量日方资源。

在“态度”方面，无论是菲律宾还是越南，其外

交政策都可能出现转变———无论是因为选举

造成政权更迭，还是因为领导人基于政治需要

而调整政策。日方在对菲、越等国提供支持

时，必然也要考虑这种风险，其支持的力度将

是有限的。

第三，日方外交和舆论战不仅消耗资源，且

效果并不确定。近期以来，日方在对华外交上

出现“小冷战”迹象。其特点是调动其可用外交

资源，利用各种场合甚至是本无关系的场合设

置涉华议题，其宣传和争取对象不仅包括涉事

国，还包括很多无关国家。这种不惜“体力”争取

涉华议题国际化的做法，反映出日方某种焦虑心

理和非理性心态。此类外交和舆论行动必然会

消耗日方相应的外交资源。但是，此类作法的效

果却并不确定。一方面，这必然引发中方相应的

外交反制举措，进一步加剧中日双方互疑。即使

仅从技术层面来说，也将造成日方陷入长期的外

交消耗战，这亦非日方的初衷；另一方面，从结果

来看，此类外交动作是否能够获得设置议题的效

果，仍有较大不确定性，其结果还要视其他各方

之间的互动而定。南海并非日本安全政策和外

交政策的核心，亦非日本战略资源投向的重点。

日方对南海的强化介入，带有很强的策略性，但

同时也必然伴有投机性和冒险性。

针对日本强化介入南海的势头，中国一方

面需要保持战略定力，注意掌握战略资源的投

放重点，避免“彼之一隅”成为“我之全局”。另

一方面，在实际措施上，则需要采取主动明确的

回应，使日方尽快认识到当前做法的成本和风

险，知难而退。主要措施应当包括：保持战略定

力和耐心，在总体上注意把握战略重心和资源

投放重点，避免被引入无谓纠缠与对抗；以坚定

措施、明确信号正面回应日方可能的直接介入；

重点在东海方向及西北太平洋方向实施反制；

在双边交往中促使日方认知中方底线、知难而

退；正面回应日方安全关切中的合理部分，消除

其无谓的安全担忧；在外交和舆论方面，加强与

相关国家及国际机构的交流，澄清事实，释疑

增信。

欧盟不愿强势介入南海问题

苏晓晖（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今年以来，伴随美国不断搅动南海局势，引

发地区热点紧张升温，欧盟等其他域外力量在

南海问题上的政策立场受到更多关注。目前

看，欧盟对南海争议介入不多，也不是地区安全

事务的重要参与者。未来，欧盟针对南海问题

发声将有所增加，但在实际行动中会保持谨慎。

５２

① 根据２０１６年７月初防卫省公布的数据，在２０１６年第二
季度，日本航空自卫队战斗机对中国战斗机的紧急起飞次数已达

到创纪录的１９９次。数据参见：福井悠介：“
%

中国机スクランブ

ル、过去最多の１９９回　４－６月”，《朝日新闻》网站，２０１６年７月５
日，ｈｔｔｐ：／／ｄｉｇｉｔａｌ．ａｓａｈｉ．ｃｏｍ／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ＡＳＪ７５５Ｋ８２Ｊ７５ＵＴＩＬ０３４．ｈｔｍｌ。


